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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9〕1561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协和医学院旧址E、F、K、L
（5、6、11、12）号楼修缮工程
方案核准的复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你院《关于协和医学院旧址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北京协和医院老楼文物修缮项目）5、6、11、12号楼的函》及附件收悉。经我局委托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审核，提出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所报方案。
二、方案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一）申报文本方案名称与项目请示方案名称及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名称不符，请调整一致。
（二）暂时不具备揭露条件的5、6、11号楼，与12号楼是同时期、同材料、同工艺、同批工匠所建，建筑建设情况相近。待有条件揭露时，除与12号楼具有共性的残损情况外，应注意勘察各栋楼的独有的残损部位和特征，并分析残损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修缮措施。
（三）文物建筑屋面由钢筋混凝土和木结构两种不同材料组成，两种材料组合部为该结构的薄弱部位，此次施工应注意该部位的修缮处理，在不违反“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完善构造措施，加强屋面的整体性、稳定性。
（四）请补充勘察檐部麻叶头悬挑支撑构件，正确绘制构件详图，并提出修缮加固措施。
（五）请补充角梁详图。
（六）墙面修缮要慎重，尤其敷抹砖药，很难做到修缮后无补丁感。建议原砖调头择砌，或者清粉后原状保留。
（七）协和医院为清末民初时建造，建设标准和质量较高。建议设计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文物建筑工程做法、建筑构造研究，为同类型文物修提供参考借鉴经验。
（八）结构加固工程应先于修缮工程施工，应保证修缮工程与结构加固工程的衔接顺畅。
三、请严格按照核准的方案组织实施，如遇方案变更，须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
四、开工前请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开工等相关手续。
五、施工前你院和施工单位应做好工地现场布置管理、岗前培训、围挡和支护等各项准备工作。
六、施工中请你院和方案设计单位加强施工全过程指导，严格遵守文物保护工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施工组织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督促，确保工程质量和文物、人员安全。
七、请你院于本工程竣工之日起30日内将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备案材料函致我局。
八、根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要求，请你院于本工程竣工一年后的3个月内，书面向我局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九、请你院切实加强管理，做好相关文物的日常养护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确保文物安全。
 特此复函。

附件：1. 北京协和医学院旧址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5、6、11、12号楼评估意见表(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
         2. 北京协和医学院旧址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5、6、11、12号楼（已核准）
                               北京市文物局 
                           2019年10月29日 
（联系人：王爽；联系电话：8915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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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文物局、东城区文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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